
造纸行业典型产品 LCA 分析及 III 型环境标志认证技术研究 

课题内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造纸行业典型产品 LCA 分析及 III 型环境标志认证技术研究”

课题及其经费的管理，根据科技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和《“十

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点领域认证认可推进工程”项目实施意见》的规定，

特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是课题的承担单位，负责科研课题

及其经费的综合管理，实施日常跟踪管理与监督检查，组织课题评审，协调拨付

科研经费等。 

第三条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认证认可技术研究所，中国制浆造纸研究

院和北京工业大学是本课题子任务的承担单位，负责依据与课题承担单位签订的

《子任务合同书》完成相关科研任务。 

第四条 课题组是由课题承担单位和子任务承担单位共同组成。各子任务课题负

责人负责子任务及其经费的具体管理，并定期向课题秘书报告子任务研究进展情

况和经费使用情况；各子任务课题负责人对子任务研究质量和经费使用的真实

性、合法性、规范性负责。 

 

  第二章 课题和子任务管理 

第五条 课题承担单位和子任务承担单位应确立课题（或子任务）秘书，负责课

题和子任务的日常事务性工作。 

第六条 子任务承担单位应按照要求编制年度计划执行情况报告，于每年 9 月 15

日前上报项目组织单位；课题承担单位应按照要求编制年度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并于每年 10 月 15 日前上报课题承担单位。 

第七条 子任务承担单位应于每年 1 月 1 日、4 月 1 日、7 月 1 日，10 月 1 日之

前，填写上报《子任务季度执行情况调查表》，向课题承担单位如实反映课题执

行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 

第八条 子任务在实施过程中涉及下述内容的应及时撰写新闻稿交于课题秘书。

课题承担单位负责将新闻稿递送至项目管理办公室。 

（1）子任务实施中组织的重大活动报道； 

（2）子任务实施中取得的成果介绍（鉴定成果、获奖成果、授权专利、批

准立项、通过审定或发布的标准、出版的著作、形成的研究报告、获得登记的软

件等）； 

（3）子任务相关领域的国内外重要动态、国外考察报告、调研报告等； 

（4）其他值得报道的事项。 

第九条 子任务承担单位发表的与课题相关的论文、出版专著以及产品和技术的

宣传推广，必须标注“受‘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国家重点领域

认证认可推进工程’（项目编号：2008BAK42B00）资助”字样。并在作者收到

稿件采用通知后 5 个工作日内，子任务秘书将文章简介（含题目、作者、摘要和

其它认为需要的介绍）及期刊名称、期刊号等信息报知课题管理办公室。文章发

表后，子任务秘书应尽快将所发表文章的杂志或者文章和杂志封面的复印件报送

课题秘书。 

第十条 课题承担单位通过召开子任务沟通会议、编印课题工作简报等各种形式

与子任务承担单位之间建立信息沟通的渠道，同时公布课题和子任务研究的进

度，管理课题有效顺利地进行。 

第十一条 子任务承担单位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要实行有效的档案管理。需要整

理和保存的档案包括以下几种： 

（1）科研准备阶段：科研课题审批文件、任务书、委托书，开题报告，调

研报告，方案论证和协议书、合同等文件。 



（2）研究实验阶段：各种载体的重要原始记录，实验报告，计算材料，专

利申请的有关文件材料，设计文件、图纸，关键工艺文件，重要的来往技术文件

等。 

（3）总结鉴定验收阶段：工作总结，科研报告，论文，专著，参加人员名

单，技术鉴定材料，科研投资情况，决算材料等。 

（4）成果和奖励申报阶段：成果和奖励申报材料及审批材料，推广应用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证明材料等。 

（5）推广应用阶段：推广应用方案、总结，扩大生产的设计文件、工艺文

件，生产定型鉴定材料，转让合同，用户反馈意见等。 

第十二条 应交予课题管理办公室备案的档案有：各种载体的重要原始记录的（复

印件），总结鉴定验收、成果和奖励申报和推广应用阶段的所有材料（复印件）。 

第十三条 子任务承担单位需要合作单位参与课题的研究时，应及时与课题组沟

通，经课题组讨论同意后，与合作单位签署合同（合同复印件交予课题秘书存档），

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方可参与课题的研究工作。 

 

第三章 财务管理 

第十四条 课题承担单位和子任务承担单位应确立课题（或子任务）财务秘书。

负责课题和子任务财务管理的日常事务性工作。 

第十五条 子任务承担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制定的子任务预算执行经费使用，一般

不予调整，确有必要调整的，应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行核批。 

第十六条 子任务承担单位应根据课题的要求，及时报送相关财务数据和分析报

告，并按照规定编报子任务经费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子任务决算报告由子任务承

担单位财务秘书会同子任务负责人编制。 

第十七条 为了有效利用课题经费，课题财务秘书定期和不定期了解子任务经费

使用情况，并将课题经费使用情况通知给课题组长。 



第十八条 课题财务秘书和子任务财务秘书负责保管课题和子任务使用经费的票

据，存根，以及记录经费使用情况，已备审计检查。 

 

第四章 验收和绩效考核 

第十九条 承担单位负责组织子任务验收工作，并保存好相应的子任务验收材料。 

第二十条 子任务绩效考评由课题承担单位负责，绩效考评的具体工作组织专家

组或委托科技服务机构进行。 

 

第五章 知识产权和成果管理 

第二十一条 课题承担单位在课题启动实施前应与各参与单位约定成果和知识产

权的权益分配，不得有恶意垄断成果和知识产权等行为。 

第二十二条 本课题成果中的专著和论文的署名权归作者所有，项目承担单位，

课题承担单位和子任务承担单位共同享有该专著和论文的除署名权外的著作权。 

第二十三条 本课题成果中 PCR 文件的著作权归项目承担单位，课题承担单位和

子任务承担单位共同享有。 

第二十四条 本课题成果中的数据库的著作权归项目承担单位，课题承担单位和

子任务承担单位共同享有。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实施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六条 经费管理具体按照《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实施意见由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